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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災士簡介  

 為什需要防災士？ 

臺灣自然災害頻傳，加以社會結構變遷導致災

害類型複雜化，世界各國均朝深化自助、互助及公

助機制努力，其中首重自助、互助。社區、企業，

甚至長期照顧機構、高層建築物、工廠等等皆亟需

建立自主救災機制，才能有效降低災害傷亡及損失。 

自主防災措施均需有核心參與者來落實自主防

災經營能力，建立由下而上的永續運作機制。  

希望藉由培育眾多防災士，成為民間自主防救災工作的種子，協助推廣災防工

作！ 
 如何成為防災士？ 

需完成培訓課程，並通過急救術科及學科測驗。 

防災士培訓課程約 15小時，包括防救災資訊取

得、急救技術、個人居家防護措施、避難收容開設

及社區防災等課程，並需要經過學科及急救技術測

驗合格。  

 成為防災士後要做什麼？ 

防災核心參與者：防災士對防救災工作具有熱忱，自動自發推動防救災工作，可

謂防災活動之核心參與者。 

平時：受過防災士培訓後，具備防災基本知識技能，可自主協助家庭、社區及工

作場所推動防災活動。 

災時：在政府救援到達前，進行初期滅火救助、避難疏散、災情查通報等災害應

變措施。 

災後：參與避難收容及災民照顧，並協助地方政府組織復原重建。 

 



 

  

壹、課程名稱 

防災士培訓班 

貳、依據 
內政部核定防災士培訓機構、防災士培訓及認證管理要點辦理。 

參、目的 

一、 本會以發展物業設施管理學術與專業化為宗旨；實踐物業設施管理學術教育及專

業訓練之推廣。 

二、 針對物業設施管理人職能專業化的需求，研習防災管理知識及技能，以提升整體

物業設施管理服務水準。 

肆、參訓人員資格 

1.有興趣學習基本防災常識，願意為自己及家人學習自救救人技能，進而有熱心

參與防災工作的民眾。 

2. 物業設施管理經理人：物業設施管理主管、督導人員、業務主管等優參訓。 

伍、參訓名額及訓練期間 

一、每期預計培訓 25位學員。※額滿另增開新班。 

二、訓練期間：○年○月○○、○○日。 

陸、上課地點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55號本會 3樓、4樓教室 

柒、報名手續 

一、填具報名表（附件一） 

二、凡報名本培訓課程者，須填具參訓同意書（附件二） 

三、繳交費用： 

(一)本培訓課程，收費計 NT3,000 元正。（含學費 NT2,400 元、報名費 NT200 元；

防災士及證照工本費依申請規定辦理 NT400 元。） 

(二)學員補課時需繳交每節 500元補課學費（含行政作業費）。 

(三)請以親自現金繳款，支票或匯款方式繳款。 

戶名：社團法人台灣物業設施管理協會 

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華山分行 

帳號：271-54004248-3 

 

四、注意事項 

(一)本講習班分親自報名及通訊報名二種 



 

  

1.親自報名：請繳交所須之報名資料及費用。 

2.通訊報名：請開立支票或匯款等連同報名資料裝入 A4規格信封內以掛號郵

寄至本會。 

抬頭：社團法人台灣物業設施管理協會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 1段 55號 3樓 

電話：(02)2393-3766#255  傳真：(02)2393-3778 

連絡人：陳惠彬秘書 

(二)報名書表及應繳之費用不全者，不予受理。報名函件須以掛號寄發，否則若

有遺失，由寄件人自行負責。 

(三)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年○月○日，額滿即止。 

(四)經完成報名及繳費之學員，本會秘書處將個別以電話及電子通訊通知上課；

學員於接到上課通知後，於指定日期時間至本會上課及領取教材等相關事

宜。 



 

  

捌、訓練考核 

一、培訓課程 

1.課程表 

防災士培訓課程表 
第一天課程 

項次 時間 課程名稱 節數 

0 08:30～09:00 報到開訓 0.5 

1 09:00～09:50 防災士職責與任務、我國災防體系與運作 1 

2 10:00～10:50 我國近年災害經驗及災害特性 1 

3 11:00～11:50 資訊掌握、運用與社區防災計畫 1 

4 13:00～13:50 基礎急救訓練 1 

5 

14:00～14:50 

15:00～15:50 

16:00～16:50 

急救措施實作(含急救術科測驗) 3 

小計 7.5 

第二天課程 

項次 時間 課程名稱 節數 

6 09:00～09:50 個人與居家防護措施 1 

7 10:00～10:50 個人與居家防護措施（情境練習） 1 

8 11:00～11:50 社區防災工作推動與運作 1 

9 13:00～13:50 社區避難收容場所開設與運作 1 

10 

14:00～14:50 

15:00～15:50 

16:00～16:50 

防災計畫實作與驗證 3 

11 17:00～18:00 學科測驗 1 

小計 8.0 

2,訓練教材 

防災士培訓課程所需之教材，依「防災士培訓及認證管理要點」所規範之課程

項目編訂之「防災士學員手冊」為主，並由講師輔以補充教材。 

二、上課考核 

1.教學工作小組課程組，應依培訓課程規定排定課表，通知學員上課。 

2.由教學工作小組課務組派員駐班督導，每課程均按座次表點名，並不時巡視上

課情形，以提高培訓效果。 

3.培訓人員需親自參訓，如有代理上課情事，撤銷參訓資格，並不再受理報名參

訓。 

4.請假原則於事前辦理，無正當理由事後不予受理。 

5.參加培訓人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該課程必需辦理補課。 

(1)課程請假，缺席或請假時逾 20分鐘以上者。 

http://pdmcb.nfa.gov.tw/uploads/2018/10/9edbca398833518eac4435c43c3851bb


 

  

(2)遲到、早退超過十分鐘該節視同曠課。 

三、學科及術科測驗 

1.依課程需求進行學科及術科測驗，學科測驗題目從測驗題庫摘錄，術科測驗項

目應包含心肺復甦術、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操作及止血、包紮與固定操

作。 

2.培訓課程所需之學科測驗題庫，摘錄以第三方機構負責編修之題庫。 

3.學科測驗及格標準須達六十分以上，未達六十分者，須於一年內補測，補測分

數須達七十分以上。 

4.術科測驗須通過規定之項目，並填具防災士培訓術科測驗檢核表（附件三），

任一項目不合格，視為不通過，須於一年內補測。 

5. 學科及術科補測驗，以安排於新班測驗時辦理，不作個別學員補則驗。 

6.測驗或補測後，學科及術科皆及格者可取得認證，補測後未達標者，應重新參

訓。 

四、補課 

1.學員未能全程參與培訓課程，得以該開班所上第一堂課之時間為基準，往後推

算三年內皆具有參訓之資格，超過期限則需重新報名培訓。 

2.學員補課時需繳交每節 500元補課學費。 

3.學員補課應受開班員額限制，額滿不予受理。 

4.逢颱風、地震、豪雨等天災時，其停課規定，均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或市政府

規定是否上班為準，本會不另行通知；俟後將再安排時間擇期補課；並不收取

補課學費。 

玖、結訓及防災士證書核發 

學員完成全部培訓課程並通過學科及術科測驗，本培訓機構報請第三方機構審查，

由內政部發給防災士合格證書及識別證。 

 



 

  

【附件一】 

「防災士培訓班」報名表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物業設施管理協會 

二吋照片 

黏貼處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籍貫     省     市、縣 

聯絡電話 
O： FAX： 

H： 手機：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 □ □ 

E-mail  

緊急連絡人  關係  電話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科     系 學      位 

   

經 
 

 

歷 

單   位   名   稱 職    稱 起  迄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現職          年    月起 

專長 1. 2. 3. 

取
得
證
照 

證 照 名 稱 發證單位 有效期限 

   

   

   

收據抬頭  □開立本人姓名   □開立公司名稱：                       

講習地點  1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 1段 55號 3、4樓 

※以下報名人員免填※ 

繳費狀況：□已繳($           )     /    /       □現金  □匯款  □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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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參 訓 同 意 書 

立書人          自願支付新台幣（下同）         元之培

訓用費，以參加內政部核定防災士培訓機構-社團法人台灣物業設

施管理協會辦理之「防災士培訓班」，並同意於受訓期間遵守相關

之規定，特立此書。 

 

 

 

 

 

此 致 

社團法人台灣物業設施管理協會 

立  書  人：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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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